
 
 

和 記 電 訊 董 事 會 通 過 派 發 有 條 件 中 期 股 息 及 分 拆 上 市 建 議  

以 實 物 分 派 形 式 派 發 香 港 及 澳 門 業 務 控 股 公 司 之 全 部 股 本  

條 件 為 該 控 股 公 司 可 於 香 港 聯 合 交 易 所 主 板 成 功 獨 立 上 市  

 

香 港 ， 二 ○ ○ 九 年 三 月 四 日  ─  ─  和 記 電 訊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（「 和 記 電 訊 」；「 公 司 」； 香

港 聯 合 交 易 所 代 號 ：  2332；  紐 約 證 券 交 易 所 編 號 ：  HTX） 今 天 宣 佈 ， 該 公 司 之 董 事 會

已 通 過 派 發 有 條 件 中 期 股 息 及 分 拆 上 市 建 議 。 和 記 電 訊 將 以 實 物 分 派 形 式 ， 將 和 記 電 訊

香 港 控 股 有 限 公 司（「 和 記 電 訊 香 港 控 股 」）全 部 股 本 派 發（「 派 發 有 條 件 中 期 股 息 」）。和

記 電 訊 香 港 控 股 為 和 記 電 訊 旗 下 香 港 及 澳 門 業 務 之 控 股 公 司 。 派 發 有 條 件 中 期 股 息 將 取

決 於 和 記 電 訊 香 港 控 股 能 否 於 香 港 聯 合 交 易 所 有 限 公 司 （「 聯 交 所 」） 主 板 以 介 紹 形 式 獨

立 上 市（「 上 市 」）。有 關 上 市 並 不 涉 及 首 次 公 開 發 行 股 份 或 籌 集 新 資 本，並 須 待 聯 交 所 上

市 委 員 會 通 過 。 和 記 電 訊 香 港 控 股 擬 於 上 市 後 ， 為 獲 派 和 記 電 訊 香 港 控 股 美 國 存 託 股 份

的 和 記 電 訊 美 國 存 託 股 份 持 有 人 ， 成 立 一 個 可 供 場 外 交 易 的 非 上 市 第 一 級 保 薦 美 國 存 託

股 份 計 劃 ﹝ over  the  counter  unl is ted Level  1  programme﹞ 。  

 

和 記 電 訊 自 二 ○ ○ 四 年 上 市 以 來 ， 一 直 以 為 股 東 創 造 及 帶 來 價 值 為 目 標 ， 並 造 就 其 新 興

市 場 業 務 增 長 。 至 今 ， 和 記 電 訊 已 為 股 東 帶 來 每 股 合 共 13.65港 元 現 金 股 息 ， 為 二 ○ ○ 四

年 十 月 首 次 公 開 發 行 時 的 股 價 的 兩 倍 以 上 。 和 記 電 訊 今 日 宣 佈 的 事 宜 ， 正 好 秉 持 其 一 貫

策 略 。 和 記 電 訊 相 信 透 過 派 發 有 條 件 中 期 股 息 及 上 市 ， 可 將 其 一 項 具 衍 生 現 金 能 力 的 資

產 ， 即 和 記 電 訊 香 港 控 股 的 價 值 充 份 發 揮 。 此 舉 將 為 和 記 電 訊 及 其 股 東 帶 來 裨 益 。  

 

和 記 電 訊 行 政 總 裁 呂 博 聞 表 示 ︰「 我 們 深 信，派 發 有 條 件 中 期 股 息 及 上 市 將 為 和 記 電 訊、

和 記 電 訊 香 港 控 股 及 全 體 股 東 帶 來 裨 益 。 我 們 於 香 港 及 澳 門 的 業 務 一 直 為 集 團 締 造 穩 固

的 現 金 流 及 溢 利 能 力 ； 然 而 ， 兩 項 業 務 所 作 之 貢 獻 及 價 值 ， 卻 未 獲 彰 顯 。 派 發 有 條 件 中

期 股 息 及 上 市 一 旦 落 實 ， 和 記 電 訊 香 港 控 股 及 持 有 尚 餘 業 務 的 和 記 電 訊 之 個 別 價 值 ， 將

獲 相 關 公 開 市 場 估 值 ， 從 而 獲 有 效 認 受 及 反 映 。 此 外 ， 派 發 有 條 件 中 期 股 息 可 讓 股 東 參

與 擁 有 兩 家 於 策 略 及 發 展 方 向 上 截 然 不 同 的 上 市 電 訊 公 司 股 份 ， 盡 享 回 報 。 」  

 

呂 博 聞 續 說 ︰ 「 和 記 電 訊 將 保 持 其 作 為 一 家 致 力 於 新 興 市 場 締 造 業 務 增 長 的 電 訊 公 司 。

我 們 的 印 尼 業 務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錄 得 客 戶 人 數 增 長 逾 一 倍 。 隨 著 網 絡 不 斷 擴 張 ， 該 地 業 務

將 處 於 有 利 位 置，保 持 此 增 長 勢 頭。我 們 的 越 南 業 務 已 準 備 就 緒，於 月 內 推 出 全 國 性 GSM

網 絡 ， 並 期 待 於 此 高 增 長 市 場 加 快 建 立 穩 固 地 位 。 」  

 

有 關 派 發 有 條 件 中 期 股 息 及 上 市 之 事 宜 ， 包 括 記 錄 日 期 、 將 派 發 的 和 記 電 訊 香 港 控 股 之

股 份 總 數 、 派 發 比 例 、 預 計 上 市 日 期 ， 以 及 合 資 格 獲 派 發 有 條 件 中 期 股 息 之 和 記 電 訊 股

東 之 定 義 ， 將 於 適 當 時 間 另 行 公 佈 。 而 就 派 發 有 條 件 中 期 股 息 ， 向 和 記 電 訊 美 國 存 託 股

份 持 有 人 及 海 外 股 東 發 出 之 詳 細 指 引 ， 亦 將 作 另 行 公 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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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完  - 

 

如有垂詢，請聯絡: 

和記電訊國際有限公司 

企業傳訊 / 投資者關係 

蕭敏玲          

電話: (852) 2128 3107       

手提: (852) 9092 8233       

電郵: mickeyshiu@htil.com.hk      

 

關於和記電訊國際有限公司 

和記電訊國際有限公司（「和記電訊」，「集團」）是一家具領導地位的環球電訊服務供應商。集團目前在香港和以色列經營流動

電訊及固網服務，並在澳門、印尼、越南、斯里蘭卡及泰國經營流動電訊網絡。和記電訊是首家在香港及以色列推出第三代流

動電話（3G）服務的供應商，並以「3」、「Hutch」和「Orange」等品牌經營業務。 

 

和記電訊在紐約證券交易所和香港交易所上市，其美國預託證券的編號及香港聯合交易所代號分別為HTX和2332。和記電訊是

香港和記黃埔集團的附屬公司，致力在有高增長潛力的市場提供卓越的電訊服務。有關詳情，請瀏覽www.htil.com。 

 

展望性表述： 

本新聞稿載有展望性表述。該等不關乎過往事實的表述，包括有關本公司相信與預期的資料，均屬展望性表述。該等表述乃基

於現行計劃、估計與預測作出，因此閣下不宜對其過份依賴。展望性表述僅適用於發表的日期，而本公司並無責任於新資料或

未來事件出現時要公開修訂任何展望性表述。展望性表述涉及固有的風險與不明朗因素。本公司謹提醒閣下，多項重要因素可

導致實際結果與展望性表述的預測出現重大分歧。有關可導致實際結果與展望性表述的預測出現重大分歧的因素，請參閱本公

司提交予美國證券交易委員會的文件。 

 


